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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利國際有限公司 
（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 之有限公 司） 

（股份代 號：00732） 
 

自願公告 

關於信利汕尾被認定為高新技術企業而可享有

優惠待遇之確認 

 

本公告乃本公司自願刊發。 

 

本公司董事會（「董事會」）欣然宣佈，本公司於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

間接非全資擁有附屬公司信利光電（汕尾）有限公司（「信利汕尾」）於二零一

三年五月二十八日收到汕尾市城區國家稅務局稅務事項通知書確認同意賦予信利

汕尾從二零一二年一月一日起三年內可享有高新技術企業所得稅優惠。信利汕尾

已通過高新技術企業資格認定（「資格認定」），並於二零一三年四月收到廣東

省科學技術廳、廣東省財政廳、廣東省國家稅務局、廣東省地方稅務局聯合頒發

的《高新技術企業證書》（「證書」），證書發證時間為二零一二年十一月二十

六日，有效期為三年。 

 

根據《高新技術企業認定管理辦法》及《中華人民共和國企業所得稅法》等規定，

信利汕尾合資格追溯由二零一二年一月一日至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三年

內，享受高新技術企業所得稅優惠政策，即從二零一二年起信利汕尾可按由原先

25%降為15%的優惠稅率繳納中國企業所得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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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相關規定，信利汕尾於二零一二年之企業所得稅稅率應為15％。本公司董事

認為信利汕尾之企業所得稅稅率下降將對信利汕尾經營業績產生正面影響。並且

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統稱為「本集團」）於二零一三年三月十八日之二零一二

年度全年業績公告中信利汕尾之二零一二年企業所得稅開支是按原有稅率25%計

提，由於信利汕尾之企業所得稅稅率下降，根據管理層之初步估計，預期本集團

二零一二年所得稅開支會有超額計提約六千七百萬港元 ，惟金額有待相關中國稅

務機關對信利汕尾最終評稅的確認。以上提及超額之影響會於本集團二零一三年

之業績中反映。 

 

本公告旨在知會本公司股東及有意投資者有關本集團之最新業務發展。本公司股

東及有意投資者於買賣本公司股份時務請審慎行事。 

 

  

 

承董事會命 

信利國際有限公司 

公司主席 

林偉華 

 

香 港，二零一三年五月三十日  

 

於本公告日期，董事會包括執行董事林偉華先生、黃邦俊先生、張達生先生

及李建華先生；以及獨立非執行董事鍾錦光先生、葉祖亭先生及香啟誠先生。  


